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化水设施技改项目
环境保护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化水设施技改项目
建设单位：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绍兴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七路
建设内容：龙德环保拟投资730万元，调整全厂反渗透制水和离子交换制水的比例，新增一套300t/h反渗透制水系统，将现有一套300t/h离子交换制水系统改为备用，项目改建完成后，全厂70%除盐水采用离子交换制水系统制取，30%除盐水采用反渗透制水系统制取。本项目改建前后，全厂锅炉总容量、供热能力、除盐水需求量均不变，化水站总设计制水能力维持1640t/h不变。本项目已于2026年2月27日由柯桥区绍兴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备案（项目代码：2602-330603-99-02-182370）。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

根据现场勘查，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见下表。

表1  项目环境保护目标汇总
	环境要素
	序号
	名称
	坐标/m
	保护对象
	保护
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m

	
	
	
	X
	Y
	
	
	
	
	

	环境空气
	1
	迎阳公寓
	279215.9
	3345883.8
	聚集区
	~2000人
	环境空气

质量二类区
	南
	1200

	
	2
	迎阳幼儿园
	279140.9
	3345646.1
	师生
	~200人
	
	南
	1440

	
	3
	蓝印时尚小镇
	279057.3
	3345690.6
	办公人群
	~1000人
	
	南
	1360

	
	4
	大闸管委会
	280669.8
	3346083.0
	办公人群
	~30人
	
	东南
	1820

	地表水
	1
	中东河
	--
	IV类功能区
	东南
	450

	
	2
	九七环塘河
	--
	IV类功能区
	东北
	520

	
	3
	东三环塘河
	--
	IV类功能区
	西南
	470

	
	4
	钱塘江
	--
	Ⅲ类功能区
	东
	1880

	
	5
	曹娥江
	--
	Ⅲ类功能区
	东南
	2260

	
	6
	钱塘曹娥河口湿地保护区
	--
	Ⅲ类功能区
	东北
	1750

	地下水
	1
	厂区及附近浅层地下水
	--
	IV类功能区
	--
	--

	噪声
	1
	评价范围内声环境质量
	3类
	西北
	--

	
	
	
	4类
	其余三侧
	--


三、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1、大气影响分析

本项目盐酸储罐采用密闭固定顶罐并配套加注管线，罐顶设置呼吸阀，呼吸阀后配套水封罐对储罐呼吸废气进行收集处理。根据污染源强核算，本项目废气污染源经治理后排放量较少，采取的治理措施可行，排放的污染因子不涉及重金属、持久性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等危害较大污染因子，项目周边500m范围内无环境空气保护目标，因此项目实施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不会改变周围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周边环境空气质量可维持现状。

2、地表水影响分析

项目营运期实行雨污分流排水制度，盐酸储罐呼吸废水回用于现有化水废水处理系统，化水废水处理系统浓水通过现有排放口纳管排放，不直接排放周边地表水体。因此，企业只要做好清污分流工作，防止污水进入周边水体，则不会对周边地表水体造成污染影响。
3、地下水、土壤影响分析

本项目依托现有化水站实施改建，新增生产设施、物料均置于室内，不涉及重金属、持久性难降解有机污染物排放，且各污染物产生量较小，企业已经针对可能产生地下水以及土壤影响的各项途径均进行了有效预防，在确保各项措施得以落实，并加强维护和厂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可有效避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因此项目不会对区域地下水、土壤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4、噪声影响分析

本项目实施后，在采取噪声防治措施的基础上，项目西北侧厂界昼夜噪声贡献值均可以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其余三侧厂界昼夜噪声贡献值均可以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限值要求。
5、固废影响分析

只要建设单位严格落实本评价提出的各项固废处置措施，分类管理，做好收集和分类堆放工作，并及时处置、落实综合利用，则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可能做到妥善处置，不会对建设地周围的环境带来“二次污染”，项目固废处理可行。
综上，本项目建成后，通过采取有效的污染治理措施，各污染物排放均可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维持在现有等级，因此符合维持环境功能区划原则。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表2  项目主要“三废”污染防治措施汇总表

	种类
	措施名称
	预期效果

	废气
	盐酸储罐依托现有，采用密闭固定顶罐，配套加注管线，罐顶设置呼吸阀，呼吸阀后配套水封罐对储罐呼吸废气进行收集处理。
	达标排放

	废水
	①反渗透制水系统产生的反冲废水复用于化水站；酸碱再生废水、反渗透浓水依托现有化水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系统产水复用于化水站，系统浓水纳管排放。

②离子交换制水系统产生的反冲废水复用于化水站，酸碱再生废水经酸碱中和后纳管排放。

③储罐呼吸废气吸收废水回用于化水废水处理系统用于废水酸碱中和。
	回用+达标纳管

	固废
	废活性炭、废离子交换树脂、废膜件由供应商回收利用。

净水站污泥依托现有污泥炉焚烧。

废矿物油、废包装桶、废含油抹布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无害化处理

	噪声
	①注意设备选型，选用低噪声设备。

②合理布局噪声源，新增设备布置在化水车间内，并远离厂界东南侧。

③加强噪声设备的管理和维修保养，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杜绝设备不正常运转高噪声。

④根据各种设备振动的产生机理，合理采用各种针对性的减振技术，尽可能选用减振材料，以减少或抑制振动的产生。

⑤高振动设备(如泵、风机等)应设置隔振装置(如橡胶隔振垫、减振器、弹簧减振器等)。

⑥风机与风管的隔振连接，宜采用防火帆布接头或弹性橡胶软管；并采用弹性支吊架进行隔振安装。

⑦泵等管道系统的隔振，宜采用具有足够承压、耐温性能的橡胶软管或软接头(避震喉)；输送介质温度过高、压力过大的管道系统，应采用金属软管；输送介质化学活性复杂的宜采用带防腐保护层的复合结构。
	达标排放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化水设施技改项目选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东七路，在企业现有厂区内实施。项目实施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同时该项目符合当地的土地利用规划、总体规划、绍兴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可行，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符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可接受，能够符合建设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环境质量要求；项目环境风险可控。
企业在建设过程中须认真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严格执行“三同时”要求。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论证，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六、环境影响文件征求意见的对象、范围、期限和公众反馈意见的途径
1、征求公众意见的对象和主要事项

本项目公众参与将征求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等对本项目环境保护的意见和建议，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公众关心的主要环境问题、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其他意见或建议等。

2、征求意见的范围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等。

3、公众提出反馈意见的主要途径和期限

公众可通过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当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及审批部门反映意见或建议。反馈意见或建议时请务必留下真实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公示形式：1、在本项目建设单位网站上公示（网址：http://www.zjldrd.com）。2、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居）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栏公示。
七、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王总                联系人：13588570674
2、环评单位：浙江联强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471号帝凯大厦1-4-2102

   联系电话：0571-22867280       联系人：赵工
3、项目审批部门：绍兴市柯桥区行政审批局        联系电话：0573-84125977
八、环境影响报告公开方式及时间

本项目环境影响文件在报送审批前将在环评单位网站公开（http://www.hzlqhj.net/），全文公示时间由环评报告报送审批的进度而定。

公告发布单位：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公告发布时间：2026年5月12日

